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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陕西省《山川秀美工程标准综合体的一部分。

本标准包括五部分实质性内容

——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置原则

——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设置与划定方法

——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工作步骤。

——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方案的验收和批准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与（1992）环管字006号《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纲要》以及（征求意见稿）环控函（2001）166号《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纲要》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为首次编写的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本标准与（1992）环管字006号《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纲要》以及（征求意见稿）环控函（2001）166号《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纲要》的基本原则一致。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中的水源一级保护区为强制性条款。

本标准由陕西省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陕西省技术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由陕西省环境科学学会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司全印、张振文、李和平、张铭、毕安波等

引    言

集中饮用水源是特殊的敏感性区域，能否实施有效的保护，关系到居民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关乎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治久安的战略大事。在实施山川秀美工程中，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应当是最重要和最急迫的基础工作之一。

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鉴于国家尚未以标准形式发布过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的技术规范性文件，而各地水源保护工作，特别是广大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工作急需统一的规范性技术文件。有鉴于此，特编制本标准。

本标准的实施，将对全省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和技术规范作用。

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原则、分区、常见水源类型保护区的划分方法、计算公式、保护区划分的组织、方案的验收和报批以及保护区的建设要求等。

本规范适应于陕西省境内所有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面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HZB1—1999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

3　 要求

3．1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置原则

3．1．1超前性原则：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和划分应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规划，并贯彻预防为主的超前保护原则； 

3．1．2优先保护原则：饮用水源为水域诸多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和划分应体现优先和重点的原则；

3．1．3保护区最经济原则：在满足水源保护的前提下，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应尽可能小。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设置和划分既要科学，又要合理，具有可操作性。

3．2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设置

3．2．1村镇集中饮用地表水源保护区一般设三级，即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特殊情况下可以只设一级保护区。

3．2．2村镇集中饮用地下水源保护区一般设三级，即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污染监控区。特殊情况下可以只设一级保护区。

3．3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定方法

3．3．1村镇集中饮用地表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1） 河流

（1） 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包括水域和陆域，水域长度150米，即从取水点向上游延伸100米，向下游延伸50米，宽度包括整个水面。一级保护区陆域对应一级区水域向两岸各延伸不少于50米的范围。

（2） 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包括水域和陆域，水域长度不小于2000米，即从一级区上边界向上游延伸2000米，宽度包括整个水面。二级保护区的陆域对应二级区水域向两岸各延伸不少于50米的范围。

（3） 水源涵养区：河流取水点以上的河流流域范围。

（2） 湖库

（1） 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包括水域和陆域，水域一般为整个水面。河道型水库可以划出部分水面为一级区水域。凡只将部分水面划为一级保护区水域时，一级区上边界至取水点的距离不得小于2000米，一级区的陆域对应一级区水域向边岸延伸不少于50米的范围。

（2） 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包括水域和陆域，对于整个水面为一级保护区的湖库，其水域为沿入库河流向上游延伸不小于3000米的距离，宽度为整个水面。二级保护区的陆域包括库区向水坡和入库河流边岸两部分，湖库区的陆域为湖库区向水坡一级保护区以外的全部；入库河流边岸陆域为对应二级保护区水域向两岸各延伸不少10米的范围。

（3） 水源涵养区：取水点以上河流的全流域范围。

3．3．2村镇集中饮用地下水源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1） 非傍河的潜水井

（1） 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只有陆域，陆域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不小于15米的范围。

（2） 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只有陆域，陆域的内边界为一级保护区的边界，陆域的外边界为单井或井群多年平均降落漏斗的范围。

（3） 监控区：监控区只有陆域，陆域内边界为二级保护区的外边界，陆域外边界为向外延伸50米的范围。监控区用于设置地下水质监测孔。

（2） 承压井

（1） 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只有陆域，陆域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不小于15米的范围。

（2） 二级保护区：不设二级保护区。

（3） 监控区：不设监控区。

（3） 傍河潜水井

（1） 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只有陆域，陆域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不小于15米的范围。

（2） 二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包含陆域和水域，陆域内边界为一级保护区边界，陆域外边界为单井或井群多年平均降落漏斗的范围。向河流一侧有水域，水域宽度为河流宽度，水域长度由下式确定

B=Qb/K*H*Jh

Qb=Qk－Qh

Qh=3.14*R*K*H*Jb

B——河流补给宽度，即二级保护区水域范围；

Qk——单井或井群平均开采水量；

Qb——河流补给单井或井群的水量；

Qh——流场补给单井或井群的水量；

R——单井半径或井群等效半径，参照有关专业技术手册；

K——含水层渗透系数；

H——含水层厚度；

Jh——傍河侧水力坡度；

Jb——背河侧水力坡度；

（3） 监控区：内边界为二级保护区的外边界，外边界为背河测陆域向外延伸50米的范围。向河侧不设监控区。

3．3．3其他形式的村镇集中饮用水源地及其保护区的划分方法

（一）窖水

（1） 窖水：以窖的形式收集、储存降水作为水源的雨水。

（2） 窖水水源保护区：只设置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为雨水储存窖及其人工创造的集水区。

（3） 仅对集体使用的供人畜饮用的窖水设水源保护区。各家各户的窖水由各家自行保护，不设保护区。

（二）塘水

（1） 塘水：以塘的形式收集、储存降水作为水源的雨水。

（2） 塘水水源保护区：只设置一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为雨水储存塘及其人工创造的集水区。

（3） 仅对集体使用的供人畜饮用的塘水设水源保护区。各家各户的塘水由各家自行保护，不设保护区。。

3．4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的工作步骤

3．4．1组织

水源保护区由当地政府组织环境、水利、城镇建设等部门单独或联合组成技术人员，按照本规程划分；

3．4．2步骤

（1） 调查水源地所在区域自然、社会、经济和环境现状与发展规划；

（2） 调查村镇集中饮用水源地类型、分布、开采现状及主要问题；

（3） 调查村镇集中饮用水源地水质污染情况以及现状或潜在的污染源类型、分布、可能的污染途径、发展趋势以及可能的防止措施；

（4） 确定村镇集中饮用水源地类型及其保护区的划分方法，并划定水源保护区；

（5） 征集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见，特别是与其他规划的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6） 编制水源保护区的有关技术文件和报批。

3．5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的验收和批准

3．5．1验收与批准

（1）水源保护区验收：地表水源保护区验收，由陕西省政府授权市政府主持或委托验收（跨市区行政边界的水源保护区，仍由省政府主持或委托验收）；地下水源保护区由所在地政府主持或委托验收。验收组由环境保护部门牵头，一般包括环境、水利、城镇建设、国土资源、卫生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技术管理人员组成。

（2）水源保护区批准：地表水源保护区批准，由陕西省政府授权市政府批准（跨市区行政边界的水源保护区，仍由省政府批准）；地下水源保护区由所在地政府批准。

3．5．2验收文件：

（1） 城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成果。包括水源地名称、类型、分布、数量、规模、保护区范围、定界、附图及简要文字说明；

（2） 城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背景资料。包括所在地区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状况；水源地开发利用现状；水源地现有或潜在污染来源及预防措施；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法简述及问题说明；水源保护区建设实施计划。

3．6标准实施

3．6．1水源保护区建设

（1） 一级保护区：以水源安全为主要目的，原则上实行全封闭；

（2） 二级保护区：以预防污染为主要目的，原则上实行明显标志或简易隔离；二级保护区原则上应植树种草；

（3） 水源涵养区：以水源的长治久安为目的，原则上实行封禁和植被保护，由近及远，逐步实施；

（4） 监控区：以预防和发现地下水污染为目的，原则上在有污染源的流场方向设置监控井。监控井位置按照污染源沿流场方向与监控带交点确定。

3．6．2水源保护区水质执行的环境标准

（1） 一级保护区：地表水执行GHZB1—1999地面水环境质量二类标准；地下水执行GB/T14848—93地下水质量标准三类或三类以上标准；

（2） 二级保护区：地面水执行GHZB1—1999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监测断面应为二级保护区上边界；地下水执行GB/T14848—93地下水质量三类或三类以上标准；

（3） 涵养区：地面水执行地面水相应的环境保护功能区标准；

（4） 监控区：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三类或三类以上标准；

4　 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

（1） 执行国家环境保护局等五部委关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2） 执行地方制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有关规定和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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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地下水一级保护区理论计算方法

T0≤T1+T2
T0：典型病原菌在地下存活时间，天

T1：典型病原菌穿越包气带所有时间，天

T2：典型病原菌在地下水层水平运行至取水井的时间，天

T1＝∑Hi*Nei/Ki(ξ)

Hi：包气带不同岩性地层的厚度，米

Nei：包气带不同岩性地层的有效空隙率， 

Ki(ξ)：包气带不同岩性地层的非饱和导水系数，米/天

Ki(ξ)＝Ksi*(ξi/ξsi)(2a+3)
Ksi：不同岩性地层的饱和导水系数，米/天

ξi：不同岩性地层的含水率， 

ξsi：不同岩性地层的饱和含水率，

T2=2πKs*H*R2/Q

T2=R*Ne(H1-H2)/Q               (傍河井的向河侧)

Ks：含水层渗透系数，米/天

H：含水层厚度，米

R：水井的影响半径，米

Q：水井的日均取水量，立方米/天

Ne：含水层的有效空隙率，

H1：河水位，米

H2：井水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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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单井影响半径经验计算方法

R＝2S√k*h
R＝3000S√k
R＝20S√Q
S：降深，米

K：渗透系数，米/天

H：含水层厚度，米

Q：水井单位时间出水量，升/米秒

ICS 








陕西省地方标准





DB××





DB×× ××××—××××





村镇集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


Partition Technical Code 


of Central Drinking Water Protection Region of  Agro-town














2003-××-××发布





2003-××-××实施





陕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








2
I

